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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巽鑫投资”）持有中微半导体设备（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股份55,951,0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收到巽鑫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巽鑫投资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不超过总股本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55,951,010股

8.90%
IPO前取得：55,951,01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巽鑫（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

巽鑫（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12,522,906
12,522,906

减持比例

2%
2%

减持期间

2026/2/11～2026/4/29
2025/9/22～2025/11/

13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88.46-376.19
236.22-289.22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6年1月9日

2025年8月27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12,576,818股

不超过：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88,40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288,409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的股份
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
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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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5元
每股转增0.49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除权（息）日

2026/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28,840,93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20,094,325.85元，转增
308,132,05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936,972,987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8
除权（息）日

2026/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6/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9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15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15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5元。

（5）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本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不涉及扣税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0
628,840,931
628,840,931
628,840,931

变动数
转增
0

308,132,056
308,132,056
308,132,056

本次变动后

0
936,972,987
936,972,987
936,972,987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936,972,987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2.27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21-61001199
电子邮箱：IR@amecnsh.com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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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尹志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22,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0%；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丛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4,0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陶珩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23,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公司副总经理靳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4%；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陈伟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3,77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64%；公司副总经理何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0%；公
司副总经理姜银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述主体出具的《减持意向书》，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上述减持

主体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
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尹志尧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6%。
丛海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1,0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
陶珩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8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靳巨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陈伟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3%。
何奕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
姜银鑫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5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尹志尧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4,022,536股

0.640%
IPO前取得：3,951,006股
股权激励取得：71,53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丛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44,013股
0.007%

股权激励取得：44,013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陶珩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3,376股
0.004%

股权激励取得：23,37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靳巨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5,000股
0.004%

股权激励取得：25,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伟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403,775股
0.064%

IPO前取得：375,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28,27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何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60,000股
0.010%

股权激励取得：6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姜银鑫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4,176股
0.002%

股权激励取得：14,17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尹志尧
尹志尧
陈伟文

减持数量
（股）
208,430
170,000
124,500

减持比例

0.033%
0.027%
0.020%

减持期间

2026/1/30～2026/2/10
2025/5/27～2025/8/26
2025/5/27～2025/8/26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36-359

170.76-207.36
170.70-174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6年1月9日
2025年5月6日
2025年5月6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尹志尧

不超过：100,000股

不超过：0.01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丛海
不超过：11,003股
不超过：0.00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003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陶珩
不超过：5,844股
不超过：0.00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844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靳巨
不超过：6,250股
不超过：0.00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50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伟文
不超过：80,000股
不超过：0.01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000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IPO前取得、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何奕
不超过：15,000股
不超过：0.00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000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姜银鑫
不超过：3,544股
不超过：0.00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544股
2026年6月12日～2026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取得
因股权激励行权资金及缴税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公司股东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尹志尧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

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
意，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
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将累积使用。

2、公司股东兼高级管理人员陈伟文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

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
同意，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
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
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
施减持，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42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
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一）
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5011

号）。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清越科技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
书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
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
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将

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书为准。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第12.2.6条，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期间，收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的，应当申请停牌，并及时披
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后续将依法依规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40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2026
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
波动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查证，现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正常推进。
2、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开市起停牌 1天，2026年 4月 30日开市起复牌，并于
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2026
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4、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6、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9日停牌1天，4月30日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清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

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
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
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A股股票于2026
年5月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496 证券简称：*ST清越 公告编号：2026-041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188号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IP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213,516,441
213,516,441
47.6207
47.6207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 5月 15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450,000,000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数为1,631,343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2.本公告中比例若出现尾差，为四舍
五入导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裕弟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毕晨亮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909,787
比例（%）
99.7159

反对
票数

606,354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909,787
比例（%）
99.7159

反对
票数

606,354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909,787
比例（%）
99.7159

反对
票数

606,354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908,787
比例（%）
99.7154

反对
票数

607,354
比例（%）
0.2845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763,489
比例（%）
99.6474

反对
票数

607,354
比例（%）
0.2845

弃权
票数

145,598
比例（%）
0.068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909,787
比例（%）
99.7159

反对
票数

606,354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2,758,920
比例（%）
99.6452

反对
票数

606,354
比例（%）
0.2840

弃权
票数

151,167
比例（%）
0.07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679,587

11,534,289

比例（%）

95.0546

93.8721

反对

票数

607,354

607,354

比例（%）

4.9430

4.9430

弃权

票数

300

145,598

比例（%）

0.0024

1.18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梦、肖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1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84,924,

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96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8,023,

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5364%；前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已扣除南昌兆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的1,022,737,197股股份表决权。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03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956,901,0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4301%。

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出席/列席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
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9,9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0%；反对 2,

79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5%；弃权2,151,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5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8,29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7184%；反对2,79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10%；弃权2,
151,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406%。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1,3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5%；反对 2,

04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8%；弃权1,524,1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19,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9,667,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2907%；反对2,047,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5%；弃权1,
524,1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9,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628%。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1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69%；反对 2,

10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0%；弃权2,667,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45,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8,46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0289%；反对2,10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09%；弃权2,
667,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45,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102%。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6,942,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63%；反对 5,

86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46%；弃权2,121,6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52,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5,257,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5.0063%；反对5,86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86%；弃权2,

121,6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2,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85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1,041,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841%；反对35,401,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31%；弃权2,135,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55,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703,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4952%；反对35,40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40%；弃权
2,135,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5,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108%。

公司股东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226,347,030 股，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8,653,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29%；反对 24,

220,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1%；弃权2,050,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5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6,968,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6547%；反对24,220,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34%；弃权
2,050,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519%。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48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6%；反对 2,

16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267,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54,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8,80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664%；反对2,16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49%；弃权2,
267,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4,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587%。

7.0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300,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247%；反对 35,

383,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61%；弃权2,241,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7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614,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3295%；反对35,383,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06%；弃权
2,241,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099%。

7.0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42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351%；反对 35,

28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7%；弃权2,217,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6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73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5606%；反对35,284,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739%；弃权
2,217,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655%。

7.0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7,48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05%；反对 35,

21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18%；弃权2,224,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95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801,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6808%；反对35,21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415%；弃权
2,224,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5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77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
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6-028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20,299,592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比例20.16%）的股东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创投”）计划在本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880,000股，不超过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惠创投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
知函》，现将本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惠创投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惠州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惠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20,299,592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比例20.1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方式：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4、持股数量与占比：截至本公告日，惠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20,299,59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比例20.16%。
5、减持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880,000股，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
7、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8、承诺履行情况
拟减持股东惠创投对公司股份锁定与减持的相关承诺如下：
1）自德赛西威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德赛西

威股份，也不由德赛西威回购该部分股份。
2）所持德赛西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3）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德赛西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

日持有股份总数的10%。因德赛西威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所持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
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减持德赛西威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惠创投遵守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9、惠创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惠创投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2、惠创投承诺，在减持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以及《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对证券交易所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惠创投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惠创投《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223 证券简称：欧克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5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上海国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表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5月22日收到上海国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代表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上海国赞”）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通讯地址

上海国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四平公路468弄14幢17号

邱世才

1,000 万元人民币

913100003327987929
有限合伙企业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 3 月 3 日至 无固定期限

上海国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1%
宁波国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99%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971号9D

联系电话 021-58358558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2026年5月19日收盘），上海国赞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持有公司4,612,212股股份，持有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4.94067%。

2026年5月20日，上海国赞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107,600股股份，增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0.11526%。

2026年5月20日收盘后，上海国赞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持有公司4,719,812股股份，持有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5.0559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国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代表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4,612,212
持股比例（%）

4.9406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4,719,812
持股比例（%）

5.0559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国赞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4,719,81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05593%。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